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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

修订必要性

现行《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简称《预案》）由国办2011年印发。自实施以来，在规范流程、提升效率、降低危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修订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安全总体形势和工作要求发生了变化。

一是总体形势任务变化。近年来，食品安全总体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但仍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从监管实践看，部分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导致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隐蔽性较强的非法添加、掺假掺杂以及行业“潜规则”等风险隐患和违法行为仍然存在；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其跨区域、隐蔽化的经营特点带来新的监管难题，等等。这些新情况新任务均对《预案》的风险预警、响应流程提出新要求，需优化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

二是中央作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中华民族未来。2019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修订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024年10月，《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简称《总体应急预案》）修订发布，明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本地区本系统应急预案体系。
三是法律政策规定变化。《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先后出台，对做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完善事故调查、处置、报告、信息发布工作程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为适配法规政策新规定新要求，《预案》的框架结构、内容要素、协同机制等需作出相应调整。
四是应急处置实践需要。在应急处置实践工作中，现有《预案》已暴露出诸多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不少地方相关部门建议修订《预案》，进一步增强在组织指挥、机制运行、事故分级、响应程序等方面的可操作性，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和原因，应明确认定程序和单位，避免基层相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分歧，进一步提升应急处置时效。

总体思路

在修订过程中主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落实党政同责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政同责、“四个最严”等要求。

二是体现《总体应急预案》要求。严格对照法律法规、中央文件和《总体应急预案》要求，逐条逐项做好规定动作，确保不缺项不漏项。

三是强化与专项预案衔接。注重与各领域专项应急预案相衔接，健全工作体系，完善协作机制，细化处置流程，明确部门分工，确保预案高效运行。

四是立足解决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反映的问题，特别是疫情防控、突发事件处置中暴露出的短板和漏洞，完善制度措施，提高预案的操作性。

修订过程
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后，食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做出相应调整。为确保《预案》符合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工作需求，我们启动了《预案》修订工作。期间，我们组织多次调研和研讨会，在征求各地食安办、国务院食安委各成员单位、《预案》涉及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对照《总体应急预案》新要求新举措修订形成现稿。
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预案》包括5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总则，提出了总体要求，明确了编制依据和适用范围，规定了事故分级。第二部分为组织指挥体系，明确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指挥体制，细化各方职责，落实属地责任；规定了专家组的组织机制和职责。第三部分为运行机制，是预案主体内容，包括风险防控、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后期处置4个部分，提出了运行机制各阶段的工作措施。第四部分为应急保障，包括人力资源、物资经费保障、医疗保障、科技支撑和社会动员保障等。第五部分为预案管理，包括预案编制、预案演练、预案评估与修订、宣传与培训、责任与奖惩、预案解释、实施时间等。主要修订如下：
一是强化了党的领导。在总体原则部分，建立健全“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综合协调、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工作体系。在现场指挥机构部分，提出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成立临时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完善了组织指挥体系。按照《总体应急预案》要求，明确了发生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策部署，国家层面根据情况启动应急响应；明确了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国家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明确了专项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在地方层面，提出事故所在地省、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成立相应应急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协调、指挥本行政区域食品安全事故应对处置工作。鼓励地区间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三是调整了运行机制。按照《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并根据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特点，确定运行机制包括风险防控、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后期处置等内容，其中，应急处置与救援包括先期处置、信息报告、事故评估、响应分级、指挥协调、处置措施、事故原因调查、级别调整、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应急结束等阶段。
四是提出了先期处置原则。考虑到事故发生之初，难以界定水污染、环境污染、传染病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3.3.7 事故原因调查”中提出“调查初期尚无法确认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应参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或本预案开展调查处置。事发地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依法依规的原则，综合分析现场处置、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日常监管等信息，及时、准确查清事故性质和原因。属于水污染、环境污染、传染病疫情，转请有管辖权限的部门依法处置。对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及时介入。”
五是补充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要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化解矛盾纠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我国多个省市已实行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效果显著。本次修订补充了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内容，明确了在善后处置和物资经费保障中的相关要求。



